附件6：

专业技能课程考试（笔试）

                市（区）考场安排表

开考时间：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课 程

名 称
	考生人数
	考 场 地 点
	试室数
	考务负责人
	值班电话
	备  注

	
	
	
	
	姓  名
	联系电话

（固话与手机）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该表请用正楷填写或电脑打印，于11月6日前传真至020-38627962。

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专业技能课程考试（操作技能考试）

               市（区）考场安排表

	课程名称
	技能类别
	开 考 时 间
	考   场   安   排
	考务负责人
	值班

电话
	考 官 安 排
	需从外市调入的考官人数

	
	
	日期
	本批次考

试时间段
	考点名称
	开考试室数
	每试室可容纳考生人数
	每试室实际安

排考生人

数
	本批次考生总人数
	姓  名   
	联系电话

（固话与手机）
	
	单  位
	人  数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会计、教育基础综合（美术）试室安排为20人/试室；美术基础为30人/试室；其他科目类别每试室人数由考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。

2.同一课程类别按每一考试批次不同，在本表中分行填写。凡到外地借考的，须在表中“考点名称”栏注明借考地。

3.机械、教育基础综合、音乐、旅游、生物技术基础课程请注明报考类别。

4.该表请用正楷填写或电脑打印，于11月6日前传真至020-38627962。

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